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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中期股息
公 佈

二零零三年特別中期股息

本銀行董事會今天宣派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財政期間之特
別中期股息每股股份0.26港元，惟須待有關先決條件（按本銀行與富邦金融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六日刊發之聯合公佈所述者）獲達成（或
經適當地豁免）後，方告作實。特別中期股息將在有關先決條件獲達成（或經
適當地豁免）以及富邦發表公佈表明其確實有意收購本銀行之全部已發行股本
後，在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以現金派付予二零零四年一月八日（星期四）營業
時間結束時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本銀行之股東謹請留意，按日期為二零零三
年十二月六日之聯合公佈所述，達成有關先決條件之首個最後完成日期（按該
公佈所述）已順延至二零零四年二月十日或富邦及阿拉伯銀行集團（B.S.C.）（在
執行理事同意下）可能協定之較後日期。

所宣派之股息不應被視為全年之溢利或股息水平的指標。

股東登記冊

本銀行將由二零零四年一月五日（星期一）至一月八日（星期四）止期間
（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凡持有本銀行之股票而未過戶
者須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二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前將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
送達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
限公司本銀行之股份過戶登記處方可符合資格，獲派二零零三年下半年度之特
別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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